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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涉企不实文章，姚某未经核实即在

其 10余个自媒体账号发布，全网浏览

量迅速上涨，引发网民对该茶饮企业的

质疑。另一嫌疑人陈某为推广其人工

智能培训课程，将网络传言用人工智能

工具“洗稿”后交由好友赵某发布，其余

嫌疑人也分别通过人工智能洗稿、盲目

转载等方式参与传谣，以达到引流、涨

粉等目的。姚某等 8人被公安机关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网络时代，类似事件并不鲜见。

像为“珠峰装电梯”“长城贴瓷砖”“黄

河设玻璃护栏”等，是近几年出现的典

型的网络谣言，网传图文视频为人工

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内容虽然荒唐，

但因传播广泛，官方不得不紧急辟谣，

提醒网民切勿相信此类谣言。“人工智

能生成不实信息，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一疑问指向的正是人工智能的健康

发展问题。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

在收集、处理并生成敏感信息时，极易

引发侵犯隐私、泄露数据等新型风险。

人工智能治理语境中，如何在促进科技

创新与安全风险预防间寻求平衡成为

破题关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施

行八年迎来首次修改，人工智能被正式

纳入法条。其中明确规定，国家支持人

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算法等关键技

术研发，推进训练数据资源、算力等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和安全监管，促进人

工智能应用和健康发展。国家支持创

新网络安全管理方式，运用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提升网络安全保护水平。

亮点 2
网络运营者对用户信息须严格保密

近期，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

心检测发现，71款App存在违法违规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有的在首次运

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

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有的隐

私政策未逐一列出（包括委托的第三方

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还有的

未征得用户同意就开始收集个人信息

或打开可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近年

来，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线上

招聘平台将公民简历信息违规提供给

他人；医院的云端问诊系统因存储服务

器未开启加密保护，导致问诊数据泄

露；犯罪团伙勾结快递行业工作人员，

窃取个人信息并出售牟利……如今，个

人信息保护机制遭遇多重风险，部分

App成“隐私刺客”，威胁公众的人身和

财产安全。

在此背景下，新修改的网络安全法

第四十二条新增条款，强调网络运营者

负有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的

义务，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此外，第四十三条规定再次对网络

运营者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划定了红

线，即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

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

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

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

此次网络安全法修改加强了与民

法典、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的有机衔

接，旨在避免因概念交叉、责任竞合等

导致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空白。对于

社会公众而言，如果发现App违规收

集、处理个人信息时，进行维权的法律

依据更加明确，新法通过法律层面明确

权益保障，为网络安全筑牢屏障。

亮点 3
为严重违法设定更高处罚标准

近日，湖南某科技公司工作人员将

大量用户数据拷贝至企业内网数据库，

并打开企业内网的公共互联网访问端

口，导致相关数据大规模暴露。网络运

营者是网络危险源开启与控制的责任

主体，实践中因网络运营者建立网络安

全和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未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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